
 

校園緊急傷病事故護送就醫作業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緊急傷病事故發生 

衛生保健組評估 

 

自行就醫 
協助聯絡計程車 
酌予補助車資 請求119救護車 

系主任、系助理 

聯絡

患者

家屬 

聯絡

班導

師 

有安全顧慮， 

由校安中心陪同就醫 

 

校安中心決定通報學

校相關單位 

通報單位 

 

找尋患者同

學陪同搭乘

救護車至醫

院協助照顧 

校安中心 

電話(037)652526 

系助理回報衛保組家屬電話 

以利後續追蹤 

承辦單位：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

承辦人：吳淑娟護士/分機 2501 

修正時間：102 年 11 月 29 日(第二版) 


